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在用低值易耗品管理暂行办法
一、为加强在用低值易耗品的管理和核算，维护财产的完整，根据现行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低值易耗品是指：单价在100元以上、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不够固定资产标准的各类物品。
我院低值易耗品的管理体制同固定资产的管理体制。
院内各单位设资产专管员管理本单位的低值易耗品及办理其有关手续（如：增值、入帐建卡、领用、借用、调拨、列销等手续）。监督、检查本单位的低值易耗品的使用、保养及有关制度的执行情况。
后勤基建处作为学院资产的管理部门，应对低值易耗品的管理进行监督、检查，提出指导性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对有关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
三、低值易耗品的购置，由各单位审核购置管理。非教学的管理用具、家具、备品，应严加控制。
四、低值易耗品的入帐手续。
各单位应严格低值易耗品的入帐手续。填制“低值易耗品增置报告单”（财低1）一式四份，报告单上注明“增置单位”和经办人，保管人在“管库员”处签字，资产专管员在“主管”处签字、入帐并加盖“低值易耗品登记章”后，由财务处办理财务报销手续。

五、低值易耗品的报废。需报废的低值易耗品由使用单位填写“低值易耗品报废申请单”（财低2）一式三份，须经后勤基建处、单位主管、财务部门、资产专管员鉴定，经主管院长批准。

六、由于个人过失，造成在用低值易耗品的损失，应由过失人提出物品损失经过，经使用单位分析原因，确定责任，由后勤基建处和资产专管员审核并提出处理意见，报经主管院长批准后办理注销（更新）手续。
七、在财产清查中盘盈（盘亏）的在用低值易耗品，由使用部门列出“物资清点记录”，经资产专管员审核，报主管院长批准后，后勤基建处、财务处据以列（销）帐。
八、在用低值易耗品的内部调拨。由交接人填写调拨单（一式五份，交接人各一份、双方的资产专管员各一份），由交接双方的资产专管员及交接人签字，经主管院长批准后，经后勤基建处、单位资产专管员进行调帐。
九、院内职工的工作岗位如有调整（如：跨单位岗位调整、调出本单位、退离休等），首先应根据本单位的低值易耗品台帐，将本人所保管的低值易耗品交给单位负责人，同时向资产专管员申请调帐，帐务手续办完后，方准离岗。资产专管员的工作岗位如有调整，应将本单位的低值易耗品帐、物清查后一并交接。
十、基建投资交付使用的低值易耗品，应由管理部门按目录价编制“在用低值易耗品增置报告单”，随基建部门交接凭证送财务部门，据以列帐。
十一、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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